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管理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战略管理，增强风险防范与核心竞争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围绕公司的使命和愿景进行全面

战略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战略管理的整个过程。 

第四条 战略分公司总战略、职能战略、子公司战略。 

第五条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负责组织制订公司总战略及战略目

标并提交董事会审定。公司设立或指定相关部门为战略管理工作常设办

事机构（以下简称“战略办事机构”）。战略办事机构接受战略委员会领

导，负责战略相关制度的制订；组织战略的分析、论证，并形成公司战

略初稿；负责战略实施过程的测量分析，并提出调整建议。 

第六条 各职能部门负责本职能战略的制订、实施、监控与调整。

职能战略及调整方案须报战略委员会批准实施。 

各子公司应根据公司总战略、职能战略，组织分析、制订、实施、

监控所在单位的发展战略及调整方案。子公司战略及调整方案须报战略

委员会批准实施。 

第七条 公司经营班子负责战略实施过程的管控，以及所需资源的

配置与协调。 

 

二、战略制订 

第八条 战略制订分四步，包括信息搜集、战略分析与论证、方案

制订和战略选择。战略办事机构负责制订、分解有关公司总战略制订的

计划及方案。 

第九条 公司战略办事机构组织各职能部门、子公司通过政府部门、

行业协会、互联网、媒体、市场、竞争对手与标杆、第三方调查、各类

行业会议等途径，收集、汇总公司内外部信息，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信息内容 收集部门 



1 顾客和市场的需要、期望以及机会 销售、技术及投资部门 

2 行业格局、竞争对手、潜在竞争者 销售部门 

3 
影响产品、服务及运营方式的重要创

新或变化 

行政、销售、技术及售后

服务部门 

4 国内外技术、标准 技术部门 

5 

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法律法规、

文化、道德、风俗习惯以及其他方面

的潜在风险 

行政、销售部门 

6 
企业资源（包括组织、品牌、合作伙

伴及供应链等等）及配置优化 经营班子、各职能部门、

子公司 7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相关因素 

8 竞争能力 

除上述信息内容，如发现其它对公司战略制订有较大影响或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应及时归整、分析、汇报。 

第十条 战略办事机构、各信息收集部门对收集的内外部信息进行

综合分析、整理，形成系统的分析报告，为战略制定提供依据。 

第十一条 战略委员会、战略办事机构综合战略分析和讨论的结果，

制作战略方案（含战略及一年、三年、五年的战略目标），提交董事会

研究。 

第十二条 董事会在广泛吸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战略方案进行分

析，在综合各项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公司战略方向，选择发展战略和战

略目标。必要时提出修改意见，由战略委员会、战略办事机构重新拟定

战略方案。 

第十三条 各职能部门、子公司根据公司总战略制定分战略和分目标。 

 

三、战略部署 

第十四条 企划部根据公司总战略、职能战略及子公司战略规划建

立战略绩效指标体系，报总经理办公会议批准。 

第十五条 各职能部门、子公司根据已确立的战略指标体系，分解

制定二级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包括时间进度、绩效考核目标等，预测相

应竞争对手及标杆数据，同时制定与战略相匹配的实施计划。 



第十六条 公司各职能部门、子公司对所需战略资源进行识别，提

出资源需求计划、要求。 

第十七条 战略办事机构发布战略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并进行指

导、监督，保证战略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战略绩效测量、分析 

第十八条 企划部根据战略要求建立战略绩效指标体系考评方法，

以量化的指标测量战略实施过程。 

第十九条 对各职能部门、子公司的战略绩效考核，按《公司关键

绩效管理办法》、《高层领导绩效考核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各职能部门、子公司，每季度对关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进行分析，形成职能战略、子公司战略指标完成情况报告，提交公司经

营班子。 

第二十一条 战略办事机构每半年根据战略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提

交战略委员会研究，及时对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等进行调整。 

 

五、战略调整与改进 

第二十二条 公司的战略规划以 5 年为一个规划周期，并动态管理；

每年根据内外部形势的变化和企业的发展情况作适当修订，各职能部

门、子公司的发展规划与考核同时作相应调整。 

第二十三条 出现下列情况应对战略进行调整： 

（一）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二）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要求； 

（三）绩效测量结果与战略目标有较大差别； 

（四）战略思路调整。 

第二十四条 战略委员会在年初主持一次战略分析会（可在年度经

营工作会议中进行），分析战略规划执行，确定是否对战略规划作出调

整或对资源进行重新调配，形成年度战略分析会议纪要。 

如对公司战略进行修订或调整，须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二十五条 战略委员会对年度绩效完成情况进行评价，从指标设

置情况和管理方面识别改进需求，制定战略实施改进报告。 



 

六、附责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拟订，股东大会审批实施。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属公司董事会。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 
 


